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碳普惠通过建立个人数字碳账户，对用户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为进行量化、记录和核证，以碳积分形式赋予使用价值，并采取积分抵扣兑换、公益捐赠和碳减排量消纳等方式实现碳减排量的价值转化。为推进我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倡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加快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有力拉动和促进绿色消费，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创新打造“市场运营、全民参与、普惠共享、持续发展”的碳普惠“吉林模式”。通过各领域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打通生产、生活和消费全链条，实现“低碳行为价值转化拉动市场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形成“公众得实惠、企业获收益、社会有效益”的普惠共赢局面。
——到2027年底，碳普惠管理制度建立完善，数字平台平稳运行，用户规模持续扩大，应用场景多元丰富，消纳渠道有效畅通，基本建成特色鲜明、参与广泛、运行有序、互动活跃、减排和消费拉动作用有效发挥的省级碳普惠平台。

——到2030年底，碳普惠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平台功能优化升级，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应用场景全维覆盖，消纳渠道不断拓宽，发起全国范围平台互联互通、碳积分互认共享，全面建成标杆引领、全民参与、运行平稳、互动高频、减排和消费拉动效果显著的省级碳普惠平台。

二、重点任务

（一）建设碳普惠管理体系。
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出台碳普惠制度及技术规范，完善大型活动碳中和等配套政策,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及各类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碳普惠体系平稳健康可持续运行提供依据和保障。（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

2.推进方法学体系建设。结合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实际，建立碳普惠减排方法学开发、评估、备案、动态管理体系。鼓励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围绕居民“衣、食、住、行、购、游”等领域开发方法学，实现对各类低碳行为减排效果的科学量化。积极推动个人碳账户积分跨区域互认和碳减排量的跨领域互通。（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以下均需各地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落实，不再单独列出）

3.推动碳普惠金融创新。加强碳普惠成果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碳普惠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将碳普惠用户减排情况与个人信贷利率优惠、信用额度等有效衔接。创新开展碳质押、碳信托、碳保险等业务，挖掘减排量潜在价值，推动碳资产有效利用。（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打造市场化运营模式。

4.开发碳普惠平台。采取市场化模式，引入专业机构投资、建设和运营吉林省碳普惠平台—“碳惠吉林”，在“吉事办”开设“碳惠吉林”APP快捷入口，深度整合各类资源，有序接入各类减排场景，构建碳积分应用场景，完善减排量核定、登记、交易、注销等平台功能和服务，打通减排量消纳渠道。依托跨平台用户共享机制惠及多方，持续为碳普惠平台和各类场景参与主体注入用户增量和活跃动能，实现平台可持续运行和碳普惠良性循环。（省生态环境厅、省政数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5.建立个人碳账户。依托“碳惠吉林”平台开通个人数字碳账户，安全规范记录用户绿色低碳行为数据，科学量化碳减排量并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碳积分，保障公众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及 减排收益。通过积分抵扣兑换、颁发证书、专属勋章、组队PK、发布排行榜等方式，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和各类团体广泛参与，汇聚减排成效。（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

6.丰富减排场景。持续完善平台覆盖减排场景范围和类别，有序纳入废旧衣物回收（捐赠）、光盘行动、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宾馆酒店一次性用品、更换节能门窗、供热分户计量、家庭住宅和办公场所节约用能、垃圾分类及回收、低碳办公、步行、跑步、骑行、共享单车（助力车）、拼车、顺风车、公交、地铁、ETC、新能源汽车充电和使用、家电以旧换新、绿色寄递、购买使用碳足迹和碳排放量较低产品等低碳行为场景，鼓励公众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住建局、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厅、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厅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7.拓宽应用场景。鼓励和引导各类餐饮、宾馆酒店、物业企业、能源供应企业、城市交通、共享交通、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大型商超、网购平台、旅游景区、文化演出、体育赛事、视频播放平台、地图导航类APP、社交网络平台等各类主体积极打造多种形式的碳积分应用场景，为平台提供可用于碳积分抵扣兑换的产品和服务，将绿色低碳行为转化为公众实质收益，助力各参与企业有效提升自身形象和用户资源的跨平台共享，有力拉动和促进绿色消费。（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厅、省文旅局、省体育局、省委网信办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8.打通消纳渠道。鼓励各级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认购碳普惠减排量抵销办公、生产、生活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支持论坛展会、大型会议、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等主办单位绿色低碳办会，优先采用碳普惠减排量进行抵销，实现碳中和。鼓励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履行减排责任，自愿购买或捐赠减排量，用于抵销自身碳排放、大型会议活动碳中和等公益事业。支持碳达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零碳园区、绿色工厂等各类试点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申购碳普惠减排量抵销碳排放。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通过以购买和注销碳普惠减排量方式开展“以碳代偿”。（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文旅局、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健全碳普惠保障体系。
9.加强统筹协调。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碳普惠体系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推进，各相关部门结合职能，强化政策衔接与资源共享，着力打造各自领域减排及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碳普惠减排量消纳渠道。各地区要在加快推行碳普惠平台减排和应用共性场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个性化商业、文旅等场景，与碳普惠平台有机融合，有效带动本区域绿色消费。省内各级公共和轨道交通、文化旅游、公共机构、金融等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参与平台建设，积极做

好与碳普惠平台对接各项工作，实现用户资源和低碳行为数据信

息跨领域共享，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省生态环境厅、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10.强化宣传推广。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政务新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推广，加大碳普惠宣传力度。邀请各领域各行业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担任碳普惠平台公益形象大使，积极参与线上线下各类宣传推广活动。鼓励大型会议活动、文旅体育活动的主办单位积极打造设立碳普惠用户专属名额、专门入口、碳积分票务抵现折扣等产品和服务，实现多维度、立体化推广。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世界地球日、地球一小时等各类绿色低碳主题活动，积极开展碳普惠互动体验。组织开展大专院校、中小学青少年科学普及和各类志愿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良好氛围。（省生态环境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共青团吉林省委、省体育局、省文旅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